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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
（滨海实业分公司）
单位(个人)： 



协议编号： HH/HT-SY-HSE-WY-2026-000
 签订地点：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
签订日期：2026年    月    日
甲方：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滨海实业分公司）
[bookmark: _GoBack]乙方： 
为加强出租资产（房屋、院落）的安全管理，明确双方安全管理责任，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
    一、甲方责任
甲方对出租的资产（房屋、院落）有权进行经常性安全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有权要求乙方及时整改排除。
二、乙方责任
   1、乙方对租赁场所和自身日常的安全负责，并提供必要的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有关证照、从业人员身份证明及用途等,生产、经营等活动不得超出合同约定的租赁用途及范围。乙方向甲方报备安全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体系。
    2、乙方有义务加强对相关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的学习和了解，并依法自行管理与检查，提供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须的资金投入。
3、乙方使用承租场所前要对甲方提供的出租房场所水、电、燃气等设备及相关设施进行检查和确认，如有问题及时与甲方联系。使用后视为使用时的安全环境及设备设施为良好状态。
4、乙方在租赁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的，要具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定所必需的安全条件、安全设施和设备，并配备必要的消防安全器材。
    5、乙方严禁非法生产经营，严禁储存易燃易爆物品及危化品，严禁存放各种化学废弃物和有毒有害物品，对存放的物品乙方负责提供产品成分证明、合格证明和来源途径证明。
6、乙方在租赁期间因违反安全、环保管理的有关规定、要求，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及环境污染的，由乙方依法自行处理和解决，造成的后果和经济损失全部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7、乙方在租赁期间须遵守安全用电等相关规定，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乙方自行购置的电器或其它设备应当合格且符合安全要求，并与甲方提供的水、电气接口及荷载相匹配。严禁使用电炉、热得快、没有自动断电保护装置的电水壶、电煮杯、伪劣接线板等违规电器，房屋离人时必须拔掉电源插头，关掉电源开关，保证安全用电。违反规定按甲方有关制度处置。乙方的电器在使用中出现问题，发生事故，对自身财产及甲方财产造成损失的，全部责任由乙方承担。并甲方报备。
8、乙方在租赁期间遵守相应的环保政策，并按照甲方有关规定对水、气、声、渣依法进行管理，一经发现违反规定的将追究法律责任，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与损失由乙方承担。9、乙方严禁在租赁范围内和甲方规定范围内动用明火(包括焚烧杂草、秸秆、落叶、垃圾等可燃物)。
10、两个及以上的租赁户在同一厂房内租赁的，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报业主备案。
11、乙方使用的设备处于完好安全状态，特种设备应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内使用。乙方应随时提供设备检查记录、维护保养记录等证明设备设施完好安全的资料。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并确保所有的使用人员都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12、乙方应根据工作中的风险为作业人员提供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及劳保用品，要求作业人员正确穿戴劳动防护用品。
13、乙方应根据实际制定事故应急原并定期进行演练。
14、乙方在租赁过程中，违反规定按照《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HSE工作考核管理细则》和《滨海实业分公司HSE工作考核管理细则》相关条款承担违约金。
15、严格执行《滨海实业分公司资产（房屋、院落）租赁使用安全、消防、环保准入标准》。
三、违约责任
由于乙方未严格执行本协议约定内容，发生的一切不安全因素和事故，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四、其它
1、甲方或甲方上级部门有权随时检查出租房现场及本协议落实情况。对安全隐患有权指出并要求乙方及时整改，由此造成的后果和经济损失由乙方负责。
2、自本协议签订后，乙方认可租赁区域经查看，符合意向使用安全、消防、环保条件，并承诺遵守HSE、消防责任。
3、遵守并执行《滨海实业分公司HSE工作考核管理细则》
4、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处理。如本协议内容与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定有抵触，按法律法规或行业规定执行。
5、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6、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与租赁合同相同。

甲方（盖章）：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 
（滨海实业分公司）   

 代表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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